
 

 1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納入人才培育、縮短學訓考用落差及延攬外籍人才等相關方案滾動檢討及落實推動，以期

積極培育我國人才、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提升人力資本效益，延攬並充裕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 

（二十）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減少路燈照明時間及數量，如何加強相

關防範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28） 

邱委員就減少路燈照明時間及數量，如何加強相關防範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

復如下： 

一、路燈對維護夜間居家安全、防範宵小及加強民眾行的安全，確具功效。 

二、因應電價調漲，各縣市政府可能以減少路燈照明時間及數量來減少電費支出，此舉可能影響交

通及治安狀況，內政部警政署將函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警察局於相關會議提議，基於

維護治安及交通安全需求，應妥覓其他方式（如認養路燈）解決電費問題，避免以減少路燈

方式解決，並配合妥適規劃相關巡邏、路檢勤務，防範宵小乘機犯罪及用路人安全。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運動彩券營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61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37） 

王委員針對運動彩券重新營運虛擬通路，卻未考量實體通路經銷商之權益；另去年因發行機

構內部風險控管不當，以致整體運動彩券整體銷售不佳，實體通路經銷商因此蒙受極大損失，主管

機關應協調發行機構與經銷商就雙方權益再行溝通，以利運彩營運案，經交據本院體育委員會查復

如下： 

運動彩券係以國內外賽事結果為投注標的，綜觀世界各國發行運動彩券，除實體通路外，以

網路與電話投注的虛擬通路（會員通路），有其必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北富銀）於

96 年參與運彩發行機構徵選時，即以實體與會員通路全開之 6 年 208 億企劃書，獲選為運動彩券

發行機構，並於 97 年 11 月開始辦理運彩會員通路業務。惟北富銀於 99 年 11 月 1 日未經本院體育

委員會同意擅自停止會員通路業務，經本院體育委員會以違反運動彩券管理辦法並依運彩發行條例

陸續裁處迄今計 17 次共計罰鍰新臺幣 240 萬元。 

有關北富銀 101 年 5 月 8 日來文申請恢復開辦會員通路，本院體育委員會即予肯定，並考量

恢復之準備需要，給予裁罰之緩衝期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此次會員通路的辦理，並非運彩發行

的新措施，而是恢復 97 年 11 月時的發行狀態，其中有關北富銀申請恢復案中，所提由原提撥網路

投注金額 2.5%及電話投注金額 1.0%回饋比例，調降為不論網路或電話均為 1.2%比例之方式進行回

饋，本院體育委員會認已影響經銷商權益，乃於函復公文中明確表示，在未取得運動彩券經銷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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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前，仍應依原核定比例辦理，並請北富銀本最大誠意與經銷商協商。 

依據北富銀 101 年 7 月 24 日北富銀總彩字第 1010001699 號函附 6 月 22 日、27 日及 7 月 5 日

三場協商會後之問卷調查結果有 68%（1071 家經銷商）不同意北富銀所提之回饋機制，又對於北

富銀本次恢復會員通路辦理引發經銷商疑慮並於 101 年 7 月 18 日到會陳情訴求一事，本院體育委

員會業於 7 月 24 日召開會議予以協助，並請北富銀在本屆運動彩券發行經銷期間，仍應與運動彩

券經銷商積極溝通，創造運動彩券營運雙贏局面。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非現金捐贈課徵基本稅額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26） 

邱委員就非現金捐贈課徵基本稅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立法目的，係為使適用租稅減免規定而繳納較低所得稅或甚至免稅之法人

或個人，至少負擔一定比例之所得稅（即基本稅額），俾對國家財政有基本貢獻，以維護租

稅公平，確保國家稅收。 

二、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

額，加計海外所得、特定保險給付、特定有價證券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之金額；同條例第

13 條規定，個人之基本稅額，為基本所得額扣除 600 萬元後，按 20%計算之金額；同條例第

4 條規定，個人之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者，其當年度應繳納之所得稅，應按所得

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計算認定之。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者，其應繳納之所得稅，

除按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計算認定外，另應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認定

之。 

三、上開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非現金捐贈金額，係指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於申報綜合所

得稅時減除之金額，因此，納稅義務人以非現金捐贈，如實際捐贈金額大於綜合所得總額，

僅須就其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自綜合所得總額中實際減除捐贈之金額計入基本所得額，而非

以「原始捐贈總金額」計入基本所得額。因此，應不發生非但未享受綜合所得稅租稅優惠，

反而需額外繳納基本稅額問題，貴委員所提資深畫家捐贈畫作予政府，反遭追繳稅款乙節，

容有誤解。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臺鐵自強號停靠站增加，部分班次行

車時間較莒光號長，服務品質降低，應全面調降自強號票價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24） 

邱委員針對臺鐵自強號停靠站增加，部分班次行車時間較莒光號長，服務品質降低，應全面


